
□胡 浩

近日，有关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
发生“校园欺凌”一事引发社会热议。校园
欺凌危害校园秩序，损害学生身心健康，须
提高认识、切实治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发生在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校校
园欺凌专项治理的第二阶段，即专项督查阶
段。按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
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
求，专项治理期间仍发生校园欺凌事件，造
成恶劣影响的，将予以通报、追责问责并督
促整改。

而就在 11 月 1 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关
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发

布。意见要求，各地要建立中小学生欺凌和
暴力事件及时报告制度，一旦发现学生遭受
欺凌和暴力，学校和家长要及时相互通知，
对严重的欺凌和暴力事件，要向上级教育主
管部门报告，并迅速联络公安机关介入处
置。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和
九部门的意见，重在纠正一些地方和部门在
治理校园欺凌中存在的主体责任不明确、制
度措施不健全、教育惩戒难落实等薄弱环
节，目标是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
通过自查、督查及时发现问题，让专项治理
形成合力。当前，各地各部门应按通知和意
见要求进一步强化治理工作，尤其要注意排
查隐患，不留死角。

九部门的意见要求建立校园欺凌和暴力

事件报告制度，是基于校园欺凌事件当事方
多为未成年人，事件背后往往又有复杂的社
会和家庭因素，多方介入比关起门来“协
调”更有益于化解矛盾。

治理校园欺凌不能有“家丑不可外扬”
的心态，以“让教育问题回归校园进行处
理”为借口将问题淡化处理，是对欺凌行为
的漠视，不仅无益于尽早化解矛盾，甚至会
酿成严重后果。

防治校园欺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
的共同努力。为人父母既要珍视自己的孩
子，更应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胸怀；
作为学校，应当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并举，
重智育更需重德育，面对纷繁世相，应有坚
守正义的定力；而全社会则应努力维护公序
良俗，以清正之气熏陶孩子纯洁的心灵。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陈 城

近期，深圳罗尔“卖文救女”事件引
发舆论关注。随之而来的，还有关于微信
公众平台文章赞赏功能是否应纳税的讨
论。据腾讯公司介绍，赞赏所得金额会直
接进入公众号所绑定的个人微信号的零钱
包中，赞赏金额每日上限5万元。（新华
网）

近年来，各类社交平台相继开通了类
似于微信“赞赏”的金钱打赏功能。从各
平台的规则来看，这一设定的初衷是为了
鼓励原创、维系用户群体等。当下，网络
打赏已成为自媒体盈利的重要手段。通过
公众号“卖文救女”，罗尔获得微信赞赏
200多万元。如此巨大的金额，可以全额任
意处置，难怪网友会对此类行为质疑。

通过网络打赏行为获得的钱款，如何
划分性质、是否需要纳税，尚无明确的法
律规定。网络打赏是被视作赠予行为，还
是被视为著作权人的劳动所得，还没有明
确的界定。目前，我国尚未开征赠予税，
自然人之间的赠予行为无须缴纳税费。但

网络打赏需要经过社交平台中转，“赞赏”
等打赏类功能属于企业为其产品运营所设
置的营销活动，由此可依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2011 年颁布的 《关于企业促销展
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征税。该 《通知》 指出，企业向个人赠送
礼品，按照“其他所得”全额适用20%的税
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网络打赏行为获得的
钱款如明确是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则须按
现行税法缴纳相关的劳务税费。

公众对网络打赏的质疑，不止于被打
赏人是否需缴税、需缴纳多少。腾讯在

《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使用协议》 中表
示，“腾讯仅作为提供信息发布功能的中立
平台方，赞赏用户应依法缴纳的各种税
费，由赞赏用户自行缴纳”。此声明看似合
理，但实质上是企业规避责任的行为。如
何监管其纳税行为，也就成了空白。

这些空白，是法律制订、监管跟不上
互联网发展的结果。互联网发展日新月
异，有必要针对网络特点修改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及时填补空白，让互联网世界真
正做到有法可依，让网络打赏这一新生事
物得以规范发展。

“故里之争”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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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校园欺凌要拿出行动

网络打赏应有法可依

边打吊瓶边改作业的老师你见过，那么
边打吊瓶边送快递的快递员你见过吗？日
前，有网友在浙江丽水景宁街头偶遇快递小
哥，一边打吊瓶一边送快递，让人既感动又
心疼。（中新网）

【点评】
@墨心心：估计是请不了假吧？
@喜狼狼9527：兄弟，身体要紧。
@人生旅者：这是哪家快递公司？

□范子军

让孩子吃得好、长得壮是所有父母的
心愿。随着市场的细化和多元化，市场为
家长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各种儿童专用
食品层出不穷，儿童酱油、儿童面条、儿
童饼干……这些打着“儿童专用”旗号的
食品，真的适合孩子食用吗？（《工人日
报》）

一袋重 280g 的儿童高钙挂面售价 11.8
元，普通面条600 克仅需8.9 元，同等重量
的面条一旦贴上“儿童专用”标签，价格
翻了倍；一瓶160ml的儿童有机酱油26元，
普通成人酱油一瓶 500ml 才 9.9 元，售价更
是翻了数倍。“既然是儿童食品，那应该比
普通食品的添加剂少。为了孩子的饮食安
全，贵就贵一点吧。”家长们这样的心态显
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然而，有关专家却直言，大部分儿童
食品在成分上和成人食品没有太大差异，
通常只是把大包装换成精巧的小包装，价
格就比同类成人食品高出一大截，那些标

注含高钙、微量元素的食品，孩子吃了之
后能不能真正起到补充营养的功效，实际
上无法认证。商家抓住家长希望孩子健康
成长的心理玩营销噱头，明摆着是“卖概
念”忽悠消费者。

虚构的“儿童食品”不仅会给家长带
来“营养”误导，而且客观上构成了以欺
骗手段牟取不法利益的商业欺诈，甚至反
而可能对孩子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这
固然提醒广大家长理性消费，不要盲目迷
信“儿童食品”，避免花冤枉钱只买个心理
安慰，同时更要求相关职能部门有所作
为，对这一明显违背商业诚信的行为依法
亮剑，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

《刑法》 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
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诈骗
罪。对类似虚假、夸大宣传，欺骗和误导
消费者行为，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也做出了禁止性和规定。“儿童食品”具有
很强的蒙蔽性，侵害群体数量庞大、涉案
金额也非同小可，对社会诚信的隐形伤害
也不容小觑，绝不能听之任之。

给儿童专用食品打打假

□夏白桦

因为一场跨越两省的隔空“口水战”，
宁静的桃花源再次跳入民众的视野。针对重
庆酉阳高调推介并宣布自己为“正宗”桃花
源的行为，湖南桃源奋起反击，称重庆酉阳
涉嫌炒作，自己才是“正宗”。这场涉及两
地的抢夺，算是一次新的“故里之争”。（人
民网）

这样的新闻早已无数次上演，从南方的
桃花源，到北方的杏花村，两大古代名家笔
下的“名地”都陷入了被争抢的境地。至于
那些名人故里，就更不用说了。各地争抢名
人、名地，或许是出于对名人、名人故里的
尊崇，或许是出于对文化的情感，这些都是
好事。从文化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说，比起名
人被遗忘、名人故居被破坏的文化冷漠，各
地争抢名人及其故里，多少能让时下的民众
对历史和文化加深些了解。

然而，从各地“赤膊上阵”的表现来
看，似乎更重视的是经济，对名人本身的关
注反倒在其次。仅从此次“桃花源”之争来
看，两地纷纷以排他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

“正宗”地位，这不符合文化的“共享”特
征。

从国内许多地方的“套路”来看，先抢
几个名人，再修几处故居，开几场研讨座
谈，申请几个项目，就可以以“某某故里”
自居，堂而皇之地进行宣传。已经故去的名
人，就这样变成了一些地方的“摇钱树”。
这些套路，是典型的“吃祖宗饭”闹剧。

稍微梳理一下就可以发现，热衷于争抢
名人的地方，只想借名人故里，吸引外界关
注，尤其是外界的投资，也就是“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既缺乏文
化底蕴又不懂文化和经济和谐发展的道理，
只会盲目开发。不但内容空洞、形式老套，
有些还以破坏名人故居为代价，“闲来争名
人，忙时毁故里”就是其中的写照。

让人担忧的事情还有很多，一些地方上
的名人故里项目，动辄投资上千亿，占地数
千亩；与此同时，一些所耗不菲的工程半途
而废，也不得不让人心痛。曾有媒体报道，
耗资巨大的河南汝南梁祝故里变成一片荒
凉，山西娄烦孙大圣故里两年只建成一座接
待中心。

争夺名人的故事已有很多，教训也不算
少。在唯经济指标马首是瞻的争夺过程中，
一些地方对待历史名人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实
用主义，对文化与经济的理解越来越浅薄，
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也越来越少。这种集体
的无意识，可能在悄然伤害我们的文化和价
值观，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12月11日下午，在南京大厂扬子生活
区一住宅楼里，一对年轻男女疑因琐事纠
纷，女子气愤之下欲从四楼跳下，被男子一
把抓住。就在男子大声呼救之际，两名男子
在三楼女主人的协助下进入阳台，从下面托
举住快要坠下的女子，一场险情转危为安。
（《扬子晚报》）

【点评】
@不久一定会：遇事要想开点，千万不

能有过激行为。
@华剑0217：为两位“托举哥”点赞！

广西柳州工业博物馆24小时列车书吧
近日正式对外开放。书吧是利用两节“退
役”绿皮车车厢改造而成，车内设置有空调
等设施，可容纳一百多人，有纸质书籍
1000 多册，还有电子书，免费向公众开
放。（新华网）

【点评】
@肥城小伙杂：资源循环利用，这个可

以有！
@金雕的玩家：好想去体验一下。


